附件六：

秘书审核学位申请材料要点

一、按档案袋封面上“档案材料目录”清点所有材料。学习成绩单必须单独成页（学习成绩单一式3份，1份放于学位申请材料档案袋，1份放于人事档案，1份学生自存）。
二、检查培养计划（包括论文选题报告、科研论文工作报告表、学习成绩单）中填写、审核意见、签字和盖章的完整性。

三、核实正式发表的科研论文，未见刊的论文应核实其采稿通知及稿样。

四、仔细核查论文答辩申请表：

（1）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一般由5或7名本学科及相近学科的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专家组成，其中博士生导师人数不少于4名，校外专家不少于2名。如博士学位论文盲评有反对或明确修改意见，则应聘请1名本学科或相近学科的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作答辩委员会委员。

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一般由3或5名本学科及相近学科的正、副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组成，无博士点的学科、专业，应聘请１名校外专家参加。

工程硕士论文答辩必须聘请１名研究生本人单位以外的实践部门（工矿部门）副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或以上的专家参加。

同等学力硕士答辩委员会由5或7名本学科及相近学科的正、副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组成，且其中1名为校外专家。

所有硕士学位论文答辩须有1名论文评阅人作答辩委员会委员。

所有研究生论文答辩，其导师不能担任答辩委员会委员。答辩委员会成员中必须有1名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学部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或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
（2）对研究生培养人数较多的学院，应注意是否存在同一答辩委员会在同一天主持答辩人数较多的情况。

（3）检查表中是否已有导师、学院签署的同意答辩的意见，特别是博士和同等学力硕士的答辩申请表中是否已通过学位办审核。

五、核实专家评议书（份数及结论等）、表决票（是否已加盖公章生效等）。所有涂改处应由相应涂改人签字确认。

六、仔细核查学位申请及评定书是否填写完整，特别是答辩委员会评语、答辩委员会表决结果、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表决结果及答辩会议记录必须清晰整洁且缺一不可。

七、务必准确核对《电子注册信息表》和《学位基本数据表》中的信息，确保前后一致，尤其是学位人员姓名、性别、出生日期、身份证号、学科专业等。《电子注册信息表》统一交培养办，《学位基本数据表》随学位申请材料统一交学位办。

八、论文格式的规范性（如表格是否为三线表；参考文献是否规范；是否每页35行、每行35字等）。

